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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列明的6种情况，凡员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的，均应认定为工伤。 然而，除了职业病外，其他各项均要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密切相关才能被认定为
工伤。

郭子毅（化名）是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一天，他吃过晚饭后离开宿舍，在步行去工作点上班的路上不慎跌倒
并造成腿部骨折。 公司认为其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受伤，其摔伤的原因是下雨天路滑外加自己不小心，并非
因工作原因所致，故拒绝为他申请工伤认定。 无奈，他只能自行申请工伤认定，可人社局亦认为他不属于工伤。

本案诉至法院后，一审、二审法院分别以不属于工作原因、非因交通事故导致损害为由否决了他的诉讼请求。
直到法院再审，才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2项规定判决支持其主张。 依据该判决，人社局于近日再次作出决
定，认定其为工伤。

□本报记者 赵新政 编辑同志：
我丈夫在骑摩托车上班

途 中 ， 突 然 听 到 有 人 喊 ：
“孩子落水了， 快来人呀”。
我丈夫寻声望去， 看见一名
儿童正在水中挣扎， 生命危
在旦夕。 他来不及多想， 当
即跳入水中施救。

最终， 儿童得救了， 我
丈夫却因体力不支溺水身
亡。 事后， 我要求给予工伤
待遇， 公司及有关部门不同
意， 并认为我丈夫不构成工
伤， 其理由是我丈夫并非死
于工作场所， 也不是由于工
作原因死亡。

请问： 该理由成立吗？
读者： 邱艳芳

邱艳芳读者：
该理由不能成立， 即你

丈夫应当视同工伤。
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

第十四条第 （三） 项规定 ，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
意外伤害的” 构成工伤， 而
你丈夫的死亡不是在工作场
所、 由于工作原因， 似乎与
工伤无关 ， 其实不然 。 因
为，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
五 条 第 （二 ） 项 又 规 定 ：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
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
害的” 视同工伤。 即只要是
为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
而受到伤害， 不论是否发生
在工作场所、 是否由于工作
原因， 都应被认定为工伤。

“救人” 属于维护公共
利益， 因为人是社会的基本
因素， 公共利益包含着每一
个人的合法利益。 公共利益
的最大特征是面对不特定的
某一个具体的人。 本案中 ，
虽然只有一名儿童处在危险
境地， 就其自己本身而言属
于特定的人， 但相对于不明
其身份、 不知具体情况的人
来说其属于不特定的人。 你
丈夫为使不特定的儿童不受
损害， 非因法定职责， 不顾
个人安危， 舍身制止危险后
果的发生， 不仅是传承中华
民族美德的具体体现， 值得
社会大力弘扬和提倡， 而且
也是维护公共利益。

对此，民政部、教育部 、
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卫生部 《关于加强见义勇为
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 第三
条关于 “认真落实见义勇为
伤亡人员抚恤补助政策 ”指
出：“属于视同工伤情形的，
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
相当于本人40个月工资的遗
属特别补助金， 其中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由工伤保险基金
按有关规定支付， 遗属特别
补助金由当地财政部门安
排，民政部门发放。 ”

此外， 《民法典》 第一
百八十三条规定： “因保护
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
害的， 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
任，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
偿。 没有侵权人、 侵权人逃
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 ，
受害人请求补偿的， 受益人
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 即从
民事法律关系上看， 被救儿
童的父母也应当给予补偿。

颜东岳 法官

雨天路滑摔伤左腿
认定工伤遭遇阻碍

郭子毅说， 他是农村人， 十
多年前就进城打工。 出事时， 他
在一家速递公司当快递员， 公司
与他签订有劳动合同。 按照合同
约定， 他除了投递邮件外， 还要
根据公司的安排到工作点值班，
值班期间的工作是装卸包裹等。

“因离家远， 一到速递公司
上班 ， 我就住进公司的员工宿
舍。” 郭子毅说， 2018年8月13日
是他上晚班的时间， 工作时间为
当天18点30分至次日早上5点 ，
主要工作任务是装卸邮件。

“我们的宿舍就在公司大院
内。 当天18时20分左右， 我吃过
晚饭从宿舍出来步行去值班地点
上班。” 郭子毅说， 因下雨路滑，
他在距离值班地点30米处摔倒并
导致左胫腓骨干骨折。

事故发生后， 郭子毅请求公
司为他申请工伤认定。 因公司不
认为他属于工伤， 不同意为他进
行申报。 无奈， 他自行向人社局
提交申请， 请求认定其为工伤。
人社局受理后， 经过调查， 以其
所受伤害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
例》 第14条、 第15条认定工伤或
者视冋工伤的情形 ， 并作出了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员工不服提起诉讼
未获两级法院支持

郭子毅认为， 其系在临近上
班时间， 在工作场所内， 因为要
去工作的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
该情形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
14条规定， 应当认为是工伤。 为
此 ， 他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请求依法撤销人社局作出的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并责令
人社局依法重新作出认定。

人社局辩称， 郭子毅系速递
公司职工， 事发当天其从宿舍步

行到工作地点上夜班， 途中因下
雨路滑摔倒致伤。 人社局受理其
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向速递公司
送达了举证通知书， 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了调查取证。 因速递公司
未在规定时间内举证， 人社局依
据医院诊断证明、 调查笔录等，
确认其不符合工伤或视同工伤的
情形， 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该决
定认定事实清楚 ， 适用法规适
当， 认定结论正确， 程序合法 ，
应予维持。

速递公司述称， 因郭子毅不
是当地人 ， 公司为其提供了宿
舍， 其从宿舍到工作车间途中发
生的摔伤事故不属于工伤。 按照
法律规定， 员工在上下班途中只
有发生交通事故， 且其不负主要
责任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工伤，
而郭子毅的情形与此不符。

一审法院认为， 最高人民法
院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第1款第1
项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
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 在合理
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的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 ”本案中，人社
局依查明的事实， 认定郭子毅从
单位宿舍步行至工作地点为上班
途中， 但在该途中因下雨路滑摔
倒致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5项的规定，依法定程序
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 该决定
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规适
当，应当予以支持。 据此，驳回郭
子毅的诉讼请求。

郭子毅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工伤保险
条例》 第14条第6项规定， 职工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
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
通 、 客运轮渡 、 火车事故伤害
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本案中，
郭子毅系上班途中因下雨路滑摔
倒致伤， 不符合该法规规定的情

形， 人社局对其作出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并无不妥。

郭子毅称 ， 《工伤保险条
例》 第14条第2项规定： 工作时
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
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
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
伤。 其在上班途中摔倒致伤符合
这种情形。 二审法院认为， 郭子
毅的情况虽属于工作时间前， 但
摔倒致伤并未在工作场所内， 也
未从事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
仅仅是雨天路滑摔倒致伤， 显然
不符合上述法规规定的情形， 对
此上诉理由不予认可， 并驳回其
上诉请求。

再审判决以理服人
员工终获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规
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工伤：（一） 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
事故伤害的；（二） 工作时间前后
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
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
故伤害的；（三） 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
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 患职业
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
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
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
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
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
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
形。 ”

依据上述规定及最高人民法
院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郭子毅申请
法院再审称， 其于事发当天换好
工作服， 在厂区内步行去工作岗
位途中滑倒摔伤， 符合 《工伤保
险条例》 第14条第2项规定的应
当予以工伤认定的情形， 请求撤
销原审判决及人社局工伤认定决
定， 并责令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

认定决定。
法院再审本案时， 人社局未

提交答辩意见。
法院再审时认为， 《工伤保

险条例》 第1条规定： “为了保
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
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
补偿 ，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
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制定本条例。” 由此， 《工伤保
险条例》 立法的首要目的就是保
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
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
补偿。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
2项规定，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
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
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
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在这里，
“工作场所” 是指与职工工作职
责相关的场所， 而非仅仅指工作
岗位。 职工在工作场所内去往工
作岗位的途中， 工作目的明确，
且为开始工作所必须进行的行
为， 此种情形下职工意外跌倒摔
伤 ， 若认定为不属于工伤的情
形， 既有违 《工伤保险条例》 的
立法本意， 亦有悖生活常识。 本
案中， 郭子毅在公司院内前往工
作岗位工作的路途中因下雨不慎
摔伤， 在无相反证据证明职工从
事与工作无关事务的情况下， 应
当认定为工伤。

基于上述理由， 再审法院认
为， 人社局未提供证据证明郭子
毅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务， 即对
其不予认定工伤与事实不符， 亦
未体现劳动法中保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原则。 鉴于原审适用 《工
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5项、 第6
项规定判决驳回郭子毅的诉讼请
求属适用法律法规不当， 遂判决
撤销一审、 二审判决及人社局决
定， 并责令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
认定。

近日 ， 人社局作出新的决
定， 认定郭子毅所受伤害属于工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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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员上班途中摔伤属于工伤

常律师：
您好！
我入职公司已经1年零6个

月， 双方签订的是3年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入职以来， 公司一直
未给我缴纳社保。

请问： 我可以要求公司给我
补缴社保吗？ 如果我以此为由主
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可以要求
公司给我经济补偿吗？

答：
《劳动法》 第七十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
法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社会保险
费。” 《劳动法》 第一百条规定：

“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
期缴纳； 逾期不缴的， 可以加收
滞纳金。”

根据上述规定， 公司有为您
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 若公
司不为您缴纳社保费用， 您有权
向劳动行政部门举报， 要求公司
为您补缴社会保险费； 若公司逾
期不缴纳， 劳动行政部门还可要
求公司支付滞纳金。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
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 （三） 未依法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据此， 若

公司未给您缴纳社会保险费， 您
有权单方提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
同。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
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 （一） 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
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
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经济补
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
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
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算； 不满
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
工资的经济补偿。” 因此， 您根
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与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 有权要求
公司按照您实际工作的年限向您
支付经济补偿金。

员工为救他人溺亡
应当依法视同工伤

单位未为员工缴纳社保，应承担哪些责任？


